臺北市102年度自學進修高中級與高職級（身心障礙）畢業程度
學力鑑定考試試務工作委員會第1次會議會議紀錄
1、 時間： 102年6月13日（星期四）下午2時0分
貳、地點：臺北市立華江高級中學至善樓二樓簡報室

参、主席：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何主任秘書雅娟
4、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業務報告：
    一、因應政府組織變革，依100年6月1日100年度自學進修高中（職）級畢
        業程度學力鑑定考試聯合試務工作委員會第3次會議決議：
      （一）本考試自102年起由5直轄市輪流主辦，試務系統資料庫仍由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設置，各直轄市逕行管理並將考生資料匯入系統，各年度
            主辦單位並將執行成果彙報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今（102）年度由高雄
            市政府教育局主辦。
      （二）試場改由5直轄市轄區設置，全國分為5考區，各考區承辦學校分別
            為：臺北市立華江高級中學、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國立臺中高級
            家事商業職業學校、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高雄市立英明國民中學。
      （三）102年度主辦試務經費180萬元，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負擔二
            分之一為90萬元，另二分之一由5直轄市納入年度預算均攤，臺北市
            政府教育局、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臺南市政府教
            育局、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各負擔18萬元。
            各年度主辦機關如下表：
	年度
	辦理單位
	備註

	102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03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4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05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06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二、102年度本項考試考試日期訂為102年10月6日，報名日期訂為102年

        9月6日至9月9日止，考試簡章及報名表統一由主辦單位統一製作。

    三、本次會議擬修訂臺北市102年度自學進修高中（職）級畢業程度學力鑑定
        考試實施計畫、工作日程表、考試簡章、報名表暨試場規則。
柒、討論事項：

 案由一：修訂「臺北市102年度自學進修高中（職）級畢業程度學力鑑定考試實
         施計畫、工作日程表，提請 討論。
    說明：依據教育基本法、特殊教育法、補習及進修教育法與自學進修學力鑑定

       考試辦法辦理，並參照102年5月7日臺閩地區102年度自學進修高中

       （職）級畢業程度學力鑑定考試試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決議修正。
 決議：
1、 實施計畫內容（如附件1）修正如下：
（1） 實施計畫日期依臺閩地區102年度自學進修高中(職)級畢業程度學力鑑定考試實施計畫日期修正。
（2） 第柒點三、（六）未註明回郵信封大小，實施計畫暫不予修正，由承辦學校於民眾報名時提供A4信封抽換，俾利證書寄送。

（3） 第拾點簡章索取修正為「承辦學校警衛室免費索取」。
2、 工作日程表（如附件3）：臺北市試務委員會會第二次會議訂於102年10月16日（三）前召開。

3、 餘照案通過，簽核後實施。
案由二：修訂「臺北市102年度自學進修高中（職）級畢業程度學力鑑定考試簡章、報名表暨試場規則，提請 討論。

  說明：依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102年5月7日召開「臺閩地區102年度自學進
        修高中（職）級畢業程度學力鑑定考試試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決議，

        各科考試時間依往例再延後10分鐘應試及統一考試簡章、報名表事

        宜，並酌修違反試場規則計分方式。
 決議：
1、 試務工作委員會作業要點（如附件2）修正為「試務工作委員會組織規程」。
2、 試場規則（如附件7）修正如下：
（1） 修正為測驗時考生必須攜帶准考證及國民身分證（以中華民國護照、臺灣地區居留證或入出境許可證報考者，應攜帶中華民國護照、臺灣地區居留證或入出境許可證）準時入場，對號入座。
（2） 每節測驗正式開始後15分鐘起，遲到者不得入場，遲到時間由考場入口處工作人員認定。

3、 違反試場規則處理方式（如附件8）修正如下：

（1） 第二類（一般舞弊或嚴重違規行為）一、「於測驗說明時段內，翻開題本作答或測驗結束後逾時作答，不服糾正者。」刪除。
（2） 第三類（一般違規行為）二、修正為「於第一節測驗說明時段內，提早翻開題本作答或測驗結束後逾時作答，不聽制止者。」
4、 餘照案通過，簽核後實施。
捌、臨時動議
   案由：有關現行身心障礙國民學力鑑定考試計分方式，是否適用自學進修學力 

         定考試辦法第6條修正條文之規範，亦放寬其成績計算方式，提請 討論。
   說明：依據教育部101年7月5日修正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辦法第6條規定

         略以：當次考試第一項各款所定科目均及格者，或各該科目均達50分，
         而總平均達60分者，為學力鑑定考試通過。」另依教育部79年2月7
         日臺（79）社字第5181號函規定略以：及格標準為符合下列各款之一者：
        （一）第一次參加鑑定考試，當年度全部應考科目成績總平均達60分。
        （二）累計參加歷年之考試成績，各應考科目均達60分者。

   決議：提報「臺閩地區102年度自學進修高中（職）級畢業程度學力鑑定考試 

         試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討論。
玖、散會：下午3時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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